一、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南区30万千瓦风储工程
	序号
	1

	项目名称
	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南区30万千瓦风储工程

	建设地点
	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中和镇、蘑菇气镇

	建设单位
	扎兰屯蒙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内蒙古领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市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南区30万千瓦风储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300MW，拟定采用30台单机容量10MW的风电机组，每台风电机组配置一台箱式变压器（采用机舱变形式），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及施工检修道路等工程。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措施
	
（1） [bookmark: _GoBack]生态保护措施。控制施工活动在临时占地范围内，规范施工人员行为及行车路线，严禁越界施工。施工道路、地埋电缆等施工过程采取分层开挖、分层回填方式，剥离表土单独存放并最终用于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严禁随意践踏、碾压施工区范围外的植被，不准乱挖、乱采野生植物，不捕杀野生动物及鸟类。加强对鸟类保护的宣传力度，发现异常鸟撞事件后应及时报告给当地鸟类监测部门，风机叶片采用警示色，加强3〜5月份、9〜11月份鸟类活动路线的观测，若发现有规律的鸟类迁徙活动，应对迁徙路线周边区域风机采取停发等防范措施。生态恢复工作依据土地复垦、生态恢复方案开展。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生态恢复，营运期对项目所在区域进行生态恢复及生态监测，直至达到周围区域的植被盖度。
（二）大气污染防治。施工道路、地埋电缆、吊装场地等施工过程中，表土单独堆放并进行苫盖，施工完毕后及时覆土回填。运输道路、施工场地洒水抑尘，大风天气停止施工。运输散装物料车辆遮盖苫布。采用节能型柴油发电机和优质柴油，加强对工程机械及汽车的管理及保养，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三）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废水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及运输道路洒水抑尘。生活污水排入临时化粪池，定期拉运至扎兰屯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四）噪声控制措施。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减少高噪声设备同时运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和检修。风机叶片采用尾缘锯齿形式降噪，风机基础减震，塔筒保温隔声。车辆途经敏感点时减速慢行、禁止鸣笛，降低对敏感点的影响。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开挖的土石方用于场内施工道路、吊装场地平整。建筑垃圾清运至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清运至扎兰屯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废机油、废铅蓄电池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的收集、暂存、管理、转运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相关要求进行管理。废风机叶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未经允许，禁止在风电场现场随意切割、填埋、拉运报废风机叶片。
（六）其他。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按应急预案要求配备应急物资，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制定监测计划并定期进行监测。

	公众参与
	2025年4月4日第一次公示，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公开，公示内容为《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南区30万千瓦风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期间未受到任何单位及个人的反馈意见。
第二次公示采用三种方式进行公开：一是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公示拟建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时间为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25日，公示内容为《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南区30万千瓦风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二是通过《北方新报》公示，10个工作日内共公示两次，日期分别为2025年4月23日和2025年4月24日；三是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所涉及乡镇的公示栏以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公示，公开日期为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25日，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及个人的反馈意见。


















